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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入准则应用案例——保荐服务的收入确认 

【例】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合同，在乙公司申请首次公

开发行股票时，提供包括依法对乙公司申请文件、证券发行

募集文件进行核查，出具保荐意见等保荐服务。乙公司在签

订合同后支付 10%保荐费，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被受理

后再支付 50%保荐费，其余 40%保荐费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

完成后支付，已支付的费用无需返还。如果因乙公司或其他

方原因终止合同时（如乙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未被受

理），甲公司无权收取剩余款项，但可就其发生的差旅费等

直接费用获取补偿。根据相关监管要求，保荐人应当结合尽

职调查过程中获得的信息对发行人进行审慎核查，对其提供

的资料和披露的内容进行独立判断，保荐人的工作底稿应当

独立保存至少 10 年，如果乙公司更换保荐机构，新的保荐

机构需要重新执行原保荐机构已完成的保荐工作，并且乙公

司需要重新履行申报程序。假定该合同不涵盖承销服务及上

市后的持续督导等其他服务。 

本例中，除非甲公司完成乙公司上市前的全部保荐服务，

乙公司不能从甲公司提供的各项服务本身获益，或将其与其

他易于获得的资源一起使用并受益，即该保荐服务中的各项

服务本身是不能够明确区分的。同时,该合同所约定的各项服

务具有高度关联性，即合同中承诺的各项服务在合同层面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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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可单独区分的。因此，甲公司提供的保荐服务属于单项履

约义务。 

本例中,（1）如果乙公司在首次发行股票申请过程中更

换保荐机构，新的保荐公司需要重新执行原保荐机构已完成

的保荐工作，乙公司在甲公司履约的同时并未取得并消耗甲

公司提供服务所带来的经济利益；（2）甲公司按照相关监

管要求独立进行核查并出具保荐意见，工作底稿归甲公司所

有且应当独立保存至少 10 年，乙公司不能控制甲公司正在

履行的保荐服务；（3）虽然甲公司是针对乙公司的具体情

况提供保荐服务，该服务具有不可替代用途，但是，该合同

约定首付款仅 10%，后续进度款直到首发申请被受理及首发

完成才支付，并且由于乙公司或其他方原因终止合同时，甲

公司无权收取剩余款项，仅可就发生的差旅费等直接费用获

取补偿，因此，上述情况表明甲公司并不能在整个合同期间

内任一时点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能够补偿其

已发生成本和合理利润的款项。综合上述情况，甲公司提供

的保荐服务不满足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的条件，属于

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。 

分析依据: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——收入》第四条、

第十条，第十一条等相关规定；《〈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

——收入〉应用指南 2018》第 26-30 页、第 33-40 页等相关

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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